附件二：
常州市困难职工生活救助

和大病医疗救助办法

（2002年11月制订，2009年10月修订）

为进一步加大对困难职工帮扶力度，切实做好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工作，根据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工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救助对象

建立工会组织的常州市区各类企事业单位、党政群机关中的困难职工，并与用人单位有明确劳动关系（签订劳动合同、交纳养老保险金）的在职职工（含农民工）。
二、救助类型和标准

根据救助对象困难原因、种类、程度等因素，结合工会帮扶资金状况，对困难职工实施困难救助。

（一）生活困难救助

1、符合市工会特困职工申报条件的，经市总工会认定为特困职工的，享受特困职工有关待遇。

2、职工家庭因意外灾害（指火灾、意外伤害、交通事故等），致使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给予1000-2000元的一次性生活救助：

（1）职工本人及配偶、未婚子女意外致残，丧失劳动能力且需要他人护理的；

（2）重大灾害致使家庭财产和生活必需品损失严重。
3、职工家庭成员（配偶、未婚子女）生大病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倍的职工家庭，当年自付医药费在1万元以上，未得到民政部门大病医疗救助的，给予500-2000元的一次性生活救助；
4、遇其他特殊生活困难情况，急需救助的，视情况给予100-1000元的一次性急难救助。

（二）大病医疗救助

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病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，当年未得到民政部门大病救助的，根据情况给予一次性大病医疗救助。

1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倍的职工家庭，职工本人患重病，当年自付医药费在1万元以上，给予1000-3000元的一次性医疗救助；

2、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和3倍之间的职工家庭，职工本人患重病，当年自付医药费在2万元以上，给予1000-3000元的一次性医疗救助；

3、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的职工家庭，职工本人患重病，当年自付医药费在3万元以上，给予1000-3000元的一次性医疗救助；

4、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病，当年自付医药费达到家庭年总收入的1倍以上，给予1000-5000元的一次性医疗救助。

本项救助与特困资助不重复。
三、帮扶方式
帮扶救助以家庭为单位，原则上每一救助对象每年只能享受一项援助。
四、申报审批程序

1、申报。凡需要帮扶的困难职工，均由职工本人向所在单位工会提出困难情况申请，经单位工会初审后填写困难援助申请表，单位工会加盖意见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报上级工会审核。区属企事业单位报所属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（简称“区帮扶中心”）审核，经区帮扶中心调查核实，审核同意后报常州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（简称“市帮扶中心”）；市产业、局所属企事业单位经产业、局工会调查核实，审核同意后报市帮扶中心；直属单位直接报市帮扶中心。市帮扶中心工作人员接到申请后，将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并提出救助意见。

2、审批。救助审批坚持集体会审制，时间每月一次。集体会审人员由市总分管主席和保障部及帮扶中心有关人员组成。会审人员对照帮扶救助办法，根据申报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帮扶中心的救助意见，确定救助标准，由分管主席审批同意后进行救助。

3、特殊急难救助。直接由市帮扶中心负责受理审核，在坚持会审制度的前提下，由分管主席或主席签署意见后立即救助。
注：2016年7月1日起，我市城区（新北区、天宁区、钟楼区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730元。

